
德尔 图 良论福音和律法 的关系 ：

以种子 比喻为 中心 的查考
？

齐 飞 智

内 容提要 ： 为 了应对马克安的挑战 ， 德尔图 良以果实和种子的

关系来比喻福音和律法的关系 。 本文基于这个比喻来探讨德尔图良

对福音和律法之关系的思考。 其中 ， 他
一方面继承公元 ２ 世纪反马

克安的思想成果 ， 以预表论的解经方法 、 信仰法则和使徒统绪来阐

述福音和律法的连续性 ； 另
一方面容纳二者的差异 ， 论证与万物 同

归于一的基督和出于神圣安排的历史性展幵之间 的有机统一 ， 承认

福音取代和超越律法的合理性 。 可以看到 ， 德尔图 良的种子比喻 同

时涵盖上述两种维度 ， 体现了他对查士丁 、 爱任纽以及马克安的综

合与改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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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了关于马克安 （ Ｍａｒｃ ｉ ｏｎ ） 的专著 ，

？ 将这个教会史传统上

的大异端分子放在从保罗 到路德的思想史发展路线上 ， 并赋予

其重要的思想史地位 ， 认为他的 《新约 》 编撰工作 以及 《新约 》

神学的建设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大公教会的教义和神学发展 。 哈

纳克本人也 同他的研究对象一样 ， 为百年来的 《 新约 》 和早期

基督教研究指明 了方向 。 虽然具体的历史细节 尚存在争议 ， 但

《 新约 》 正典化的进程 自 马克安始这一结论 已然成为共识 ， 并

且写人 了通俗的基督教史教程 。

？ 在哈纳克笔下 ， 马克安是成

文 《新约 》 正典的开创者 ， 在此基础上发挥 出
一个新的上帝观

念 、 新的教义以及新的教会 。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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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 ， 不断有学者质疑马克安对于成文 《新约 》 文本的原创

性 ， 在马克安之前 ， 已然有成文的 、 被罗马教会接受的保罗书信以及福音书作为马克安编撰

的素材 ， 并且马克安的改动并不大 ， 远达不到德尔图 良所说的那种
“

用刀编辑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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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２８３ 。 虽然晚近研究对哈纳克的结论有所挑战 ， 但马克安在 《新约 》

正典化历史上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。事实上 ， 相比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学者在 《新

约 》 形成问題上的推进 ， 在神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中 ， 哈纳克的贡献并未过时 。 例如 ， 在哈纳

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， 文森 （ Ｍａｒｋｕｓ Ｖ ｉｎｚｅｎｔ ） 认为 ， 马克安复兴了以复活为中心的保罗神学 ，

这无疑奠定了后来基督教神学的根基 。 参见马克斯 ？ 文森 ： 《保罗与马克安 ：

一种思想史考

察 》 ， 郑淑红译 （ 北京 ： 华夏 出版社 ，
２０ １ ８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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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稣本人并未 留下书面文字 ， 他和他的使徒所称的
“

经
”

仅仅指 《 希伯来圣经 》 ， 即基督教语境 中 的
“

旧约
”

。

① 耶稣

及其使徒的传道与争辩基于对 《 旧约 》 的解释 ， 传世的福音书

与使徒书信也是从先知预言视角来理解耶稣的行迹 。

？ 随着基

督教传播范 围 的扩大 以及第一代使徒的逐渐去世 ， 初期教会不

得不使用文字记录耶稣的言行和使徒的教导 ， 但这些文字记载

只是辅助传播福音 的手段 ， 并不具备
“

圣经
”

的地位 。

？

如果说马克安是 以圣经正典的形式编撰 《新约 》 的第一人 ，

契机一定是他从耶稣与使徒的教导 中发现 了 与律法格格不入的
“

异乡 神 的福音
”

 ｖｏ ／ｗ ／ｒｅｗ ｆｉｆｅｒｔＧ ｏ＂ ） ，

④

那么编撰历史上第一部 《新约 》 的初衷就在于 ， 以成文正典的

形式颠覆并取代 《 旧约 》 。 当时的教会为应对马克安 的挑战 ，

一方面需要集结和确立一个教会普遍承认的 《新约 》 正典 ， 另

一方面需要论证新 旧约之间 的连续性 ， 后者成为 回应马克安的

关键问题 。 也就是说 ， 教父们既要重 申 耶稣基督所论福音与律

法的联系 ，
又要解释二者之间 的 区别 。

作为公元 ２ 世纪反马克安的集大成者 ， 德尔 图 良对这一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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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在教父文献中 ， 常用律法 （ ｌｅｘ ）指代 《希伯来圣经 》 ／ 《 旧约 》 。 按照基督教史的习惯 ，

本文用
“

律法
”

指代
“

旧约
”

， 用
“

福音
”

指代
“

新约
”

， 但是在成文正典的意义上依然使用
“

旧

约
”

和
“

新约
”

这一对概念。

＠ 《新约 》有多处经文提及耶稣应验先知的话 （ 如太 １ ：２２
； 
２ ： １ ５

； 徒 １ ： １ ６
； 林前 １５ ： ５４等 ） 。

本文涉及圣经的引用皆采用和合本通行简注形式 ， 下同 。

③ 公元 ２ 世纪初的教父帕皮亚 （ Ｐａｐ ｉａｓ ｏｆ Ｈ ｉ ｅ ｒａ
ｐ
ｏｌ ｉ ｓ  ） 认为 ， 文字记载远远比不上 口

头传承。 参见尤西比乌 （ Ｅｕｓｅｂ ｉｕｓ ） ： 《教会史 》 ，
３ ． ３９ 〇

④ 哈纳克 ： 《论马克安 》 ，
４０－４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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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 回答与其他反马克安的教父没有太大差别 ， 但提出 了一个

形象的 比喻来说明福音和律法的联系及区别 ： 福音和律法的关

系就如 同果实和种子的关系 ；
福音与律法不 同 ， 但又是有机的

整体 。

① 本文将其简称为
“

种子 比喻
”

， 并基于这一 比喻 ， 来

论证德尔图 良在 ２ 世纪福音和律法关系 问题上的代表性和独特

性 。 下文将首先简要介绍种子 比喻的思想史语境 ， 即马克安带

来的挑战 ， 然后结合 ２ 世纪反马克安教父们提供的思想资源 ，

分别从种子 比喻的
“

联系
”

和
“

区别
”

两个方面来 阐述德尔 图

良对这一问题的探究 。

一

、 马克安 的挑战与种子 比喻

最早的基督徒 以犹太教的视角看待耶稣基督及其讲道 ， 传

世福音书也有意将耶稣塑造为犹太人期盼中 的救主 。 保罗 的工

作开启 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相分离 的历史进程 ， 公元 １ 世纪 中期

的耶路撒冷会议免除 了非犹太基督徒遵循犹太律法 的宗教义

务 ，

？ 保罗在多封书信 中 阐述了律法的有限性 以及与之相对的

福音 的荣耀 ， 从神学上为非犹太基督徒不遵行律法提供 了辩

护 。

？ 沿着这一路线 ， 马克安进一步将保罗 的立场极端化 ， 认

为律法不单不能带来拯救 ， 甚至制定律法的神与施行拯救的神

①德尔 图 良 （ 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 ） ： 《 反马克安 》 Ｍ ，
４ ， １ １ ． １ １ ． 本文凡

引注德尔图 良著作 ， 皆参照 ｈｔｔ
ｐ
ｓ ： ／／ｔｅｒｔｕｌｌ ｉａｎ ． ｏｒ

ｇ所录拉丁文 ， 以下仅注篇名 。

② 耶路撒冷会议发生在保罗开始传道之后 ， 起因是关于非犹太基督徒是否应该行割

礼的争议 ， 会议决定 ， 除了几条重要的戒律 （ 被偶像玷污之物 、 血 、 勒死的牲畜 、 淫乱 ） 之外 ，

非犹太基督徒不必遵行包括割礼在内的犹太律法 （ 徒 １ ５ ： １
－

２９ ） 。

③ 这一主题集中体现在 《罗马书 》 《加拉太书 》 以及 《歌罗西书 》 中 。

８３



圣经文 学研究 ？ 第 ２ ５ 辑

根本就不是同一位神 ， 基督所传的福音与犹太教毫不相干 ， 基

督徒不应该 以 犹太教 的律法为圣经 ； 与之相对 ， 围绕基督 的

福音所建 的教会是一种崭新 的宗教 ， 属 于一位新神 ， 应 当 以

“

新约
”

为圣经 ； 基督徒不单要
“

不凭文字而凭圣灵
”

（ ０心

下 ｐ６ｎｎ ＜ＸＴ〇 ｉ

；
６ｔＡ＾ ６ｔ Ｊｔｖ ｅ Ｔ６ ｎａＴ 〇 （

； ） 作
“

新约
”

的执事 （ 林后３ ： ６ ） ，

也应该有一部成文的 《 新约 》 ，
以取代 《 旧 约 》 ， 而 自 己编撰

这部 《 新约 》 的指导思想便来 自 保罗对福音的论述 ：

我 希 奇 你 们 这 么 快 离 开 那 藉 着基督之恩 召 你 们

的 ，
去从别 的 福音 。 那 并 不 是福音 ，

不 过有些人搅扰

你 们
， 要把基督的 福音更改 了 。 但无论是我们 ，

是天

上来的使者 ， 若传福音给你们 ， 与 你 们 所领受的 不 同
，

他就应 当 被咒诅…… 我素 来所传 的 福音 ，
不是 出 于人

的 意 思 ， 因 为 我 不是从人领 受 的 ，
也不是人教导我 的 ，

乃 是从耶稣基督启 示 来的 （ 加 １ ： ６
－

１ ２ ） 。

①

对于马克安而言 ， 这段文字表 明 了两件事 。 其一 ， 只有一

个从耶稣基督启 示而来的福音传给 了保罗 ； 其二 ， 福音有被篡

改的可能 。 这就给了马克安 的工作 以希望 ， 来 自 基督的真福音

并未被遗弃 ， 而是被篡改 了 ； 那么就有可能从现有的福音 中修

复基督的福音 ， 而修复的方法也很 明确 ： 凡是强调律法 以及承

认创世神为基督之父的地方必然是犹太基督徒所增添的 。

＠ 而

这也正说明 了 ， 为什么马克安会认为 ，

一部成文的 《新约 》 是

必要的 ， 甚至是紧迫的 。 因 为 口 传的福音会被敌基督者歪 曲 ，

８４

①本文所引圣经均出 自汉语和合译本 ， 下同 。

② 见哈纳克 ： 《论马克安 》 ，
４６ 以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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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不尽快将 《新约 》 用文字 固定下来 ， 耶稣所传扬 的和保罗所

捍卫的基督教真理很快就会被败坏 。

马 克安 的成文
“

新约圣经
”

包括 了 具有启 发性 的保罗 书

信 ， 但当然 已经按照修复福音书的原则剔除了其 中被视为具有

犹太教性质的表述 ；
还包括修复过的基督福音 。

？ 此外 ， 还有

一部马克安 自 己撰写的 、 类似于路德
“

论纲
”

那样的 《 反题 》

。 这是我们 唯一所知 的马克安本人 的著作 ， 与

他编撰的
“

圣经
”
一样早 已佚失 。 然而 ， 通过德尔 图 良 的 《 反

马克安 》 ， 我们可 以得知其基本 内容是 ： 创世神与救世神 的对

立
， 律法与福音的对立 。

？ 这无疑提供了理解马克安神学和解

经学的钥匙 ： 以福音反对律法 。

根据哈纳克 的考证 ， 马克安于 １ ４ １ 到 １ ４４ 年在 罗 马期 间

完成了上述工作 ， 但不久便被罗 马教会拒绝 。

？ 之后 ， 他便创

①在马克安的福音书中 ， 大部分内容来 自 《路加福音 》 ， 但他并不认为这部福音是

路加撰写的 ， 该福音书没有作者的名字 。 参见德尔图 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４ ．２ ． 哈纳克认为 ， 马

克安选择 《路加福音 》 具有外在的偶然性 ， 参见哈纳克 ： 《论马克安 》 ， ５２ 。

② 哈纳克 ， 《论马克安 》 ，
８８
－

１ ０７ 。 本文遵照朱雁冰译本 ， 将 Ａｎｔｉ ｔｈｅ ｓ ｉｓ （ Ａｎｔｉ ｔｈｅｓｅｓ

的单数 ， 对应希腊文 ｄｖｒｆｅｅｏｕ
；

） 翻译为
“

反题
”

。 然而 ， 这一有德国古典哲学意味的翻译可

能并不适合用来指称马克安的标题 。 从恢复的文本和残篇来看 ， 这一标题更像是古希腊修辞

学术语。 亚里士多德在 《修辞学 》 中将 Ａｎｔｉ ｔｈｅｓ ｉｓ 归纳为圆周句中两个对立子句的结构 ， 颜一

将之翻译为
“

对立句
”

。 参见苗力 田主编 ： 《 亚里士多德全集 》 ， 第九卷 （ 北京 ： 中国人民

大学出版社 ， ２００９  ） ，
５ １ ５ 〇 ［

Ｍｉａｏ Ｌｉｔｉａｎ
，
ｅｄ ．

， （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ｏ ｒ
ｐ
ｕｓ ｏｆ Ａｒｉ ｓ ｔｏ ｔｌｅ

）  （
Ｂｅ ｉ

ｊ
ｉｎ
ｇ

：

０ １ １１邱 １１６１１ １ ￡ １１ １ １ ｜ １＾６１１５ １７ 
１

＞

？３３
，
２００９

） ，
９ ： ５ １ ５ ．

］ 除了增添文采之外 ，
对立句还有论证功能 〇 亚里士

多德认为 ， 对立句类似于三段论推理 ’ 对立者并立构成反驳 。 参见亚里士多德 ’ 《修辞学 》 ，

１４ １ ０ａ２０ 。 这一认识有助于理解马克安对立句的主 旨 。 例如 ， 哈纳克恢复的马克安对立句之一为 ：

“

造物主是亚当和后来的世代已知的 ， 但基督之父却是未知的……
”

（ 哈纳克 ： 《论马克安 》 ，

１０３ ） ， 可以将这一对立句视为三段论的两个前提 ， 那么必然得出否定的结论 ： 基督之父并非

造物主 。

③ 哈纳克 ： 《论马克安 》 ，
３５
－

３９ 。

８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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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了 自 己 的教会并吸引 了众多信徒 ，

一直活跃到 ５ 世纪 。

？ 然

而 ， 他带给传世教会的影响更加深刻和重要 。 为应对马克安的

挑战 ， 教父们开始确定成文的 《 新约 》 正典 ， 并致力于动用一

切智力 资源来抚平新 旧约之间 的鸿沟 ， 发展出具有基督教特色

的解经学 。 其初衷和最重要的主题无疑是 回应马克安的问题 ：

福音和律法有何相干 ？

对这一 问题的 回答构成 了德尔 图 良五卷本的 《 反马克安 》

（ ｄ ｔ／ｖ ｅ ｒ抑 ？ｓ Ｍａｒｃ ｆｏ ｗ ｅｗ ） 。 作为其篇幅最 长 的 著作 ， 这足 以

说 明 马克安对德尔 图 良造成的挑战和 困扰 。 这部书写作于马克

安活跃期 的半个世纪之后 ，

？ 是 ２ 世纪反马克安的集大成之作 ，

其 中 既有理性论证 ， 也有解经学阐发 ， 层层递进地反驳马克安

的神学 ， 并建立起基于福音和律法的神学 。

其 中 ， 前三卷的材料 比较散 ， 但主题相对统一 ： 第一卷论

证神 的唯一性 ， 指 出 神 的至上性与马克安 的二元论神学无法相

融 ； 第二卷着力 于对造物主 的神义论辩护 ， 以 应对马克安对

创造的神和拯救的神 的 区别 ； 第三卷更多地使用解经学材料 ，

论述耶稣基督 即是 《 旧 约 》 预言 的救主 。 在前三卷建立 的上

帝论和基督论 的基础上 ，
四 、 五两卷对马克安所编撰 的 《 新

①参见 Ｊ ．

Ｑｕａｓｔｅｎ
， （

Ｗｅｓ ｔｍ ｉｎｓｔｅｒ
， 
ＭＤ ： Ｃｈｒｉ ｓｔｉａｎ Ｃ ｌａｓｓ ｉｃｓ

， 
１ ９８３

） ， 
１ ：２６８ 。

② 马克安于 １ ４０ 年抵达罗 马 ，
１４４ 年被罗马教会开除教籍 。 他的主要著作完成于

１４４ 年之前 ， 被开除教籍之后的持续活动时间不超过 １ ５ 年 ， 参见哈纳克 ： 《论马克安 》 ，
３０

－

３７ 。 德尔图 良五卷本的 《反马克安 》 的完成时间存在争议。 我们主要基于德尔图 良对 自 己作

品的提及来推测其作品 的成文顺序和成文时间 。 对于 《反马克安 》 的成文时间 ， 不同学者有

不同看法 ， 短则两三年 ， 长则十年 。 基于五卷本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表达的连续性 ， 巴尼斯

（ Ｔ ． Ｄ ．Ｂａｒｎｅｓ ） 认为 ， 完整的 《反马克安 》 应该是在公元 ２０７ 年的几个月 内完成的 。 参见 １

Ｄ ． Ｂ ａｍｅｓ
，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 ： Ａ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 ｉｔｅｒａｒｙ 

Ｓｔｕｄｙ  （
Ｏｘｆｏｒｄ ：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ｔ

ｙ 
Ｐ ｒｅｓｓ

， １ ９７ １
） ， 

２５５－

２５６ 。

８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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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 》 进行批判性 的注释 ， 分别对应
“

马 克安圣经
”

的福音书

（
芯ｖａ？ｇｅ ／ ｉｏ ？ ） 和使徒 书信 （却 ｏ ｓ ｆｏ ／ ｆｃ ｏ ” ） 两个部 分 ， 注 释

底本完全根据马克安所编撰的 《 新约 》 文本 ， 旨在说明他 自 相

矛盾 ， 即马克安本人编撰的 《 新约 》 文本并不支持其神学思想 。

如果我们认为 ， 马克安最重要 的工作成果是编纂 了历史上 的第

一个 《新约 》 版本 ， 那么德尔 图 良就是第一个注释 《 新约 》 的

人 。 从解释圣经 的角度来看待这部书 ， 可 以发现 ， 前三卷所表

达的核心思想构成 了德尔 图 良 的解经学主题 ： 《 旧约 》 的神与

耶稣基督 的天父为 同一且唯一 的神 ， 基督 的福音是对律法的成

全 。 紧接着对马克安福音 的解读便 以新 旧 约 的连续性为 中心 ，

正面 回应马克安 的挑战 ， 其中对 《路加福音 》 第 ５ 章第 ３ ６ － ３ ８

节的解读极具代表性 。 这三节的 内容是耶稣所设的两个相互关

联的 比喻 ：

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 一块来 ， 补在 旧 衣服上 ；
若

是这样 ，
就把新 的撕破 了 ， 并且所撕下 来的 那块新 的 ，

和 旧 的也不 相称 。 也没有人把新 酒 装在 旧 皮袋里 ；
若

是这样 ， 新 酒 必将皮袋裂开 ， 酒 便漏 出 来 ，
皮袋也就

坏 了 。 但新 酒 必 须装在新皮袋里 （ 路 ５ ： ３ ６
－

３ ８） 。

这段 比喻的前文是 ， 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 门徒不禁食 ， 后

文则是指责他们不守安息 日 。 这里
“

新
”

和
“

旧
”

的对立便直

接对应马克安问题 ： 接受
“

新
”

的福音 的 门徒不必也不能遵行
“

旧
”

的律法 。 其含义是清楚 明 白 的 ， 构成了 马克安解经学和

神学的 出发点 。

？ 也正是 因为这段 比喻 出 自 耶稣本人 ， 在 同观

① 参见哈纳克 ： 《论马克安 》 ，
４２ 。

８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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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音 中 皆有记载 （ 太 ９ ： １ ６
－

１ ７
； 可 ２ ： ２ １

－ ２２ ） ， 对反马 克安 的

教父们就构成 了不小的挑战 。 因此对这部分经文的解释就格外

重要 ， 关系着是否能从圣经依据上彻底驳倒马克安 以及马克安

主义 。 然而 ， 德尔 图 良 的解释初看起来似乎难 以令人满意 ：

没 有 旧 皮 袋 的 人 不 会将新 酒 装入 旧 皮 袋
；
除 非

先有 旧 衣 ，
无人 能 将 新补 丁 缝在 旧 衣 上 。

人 不 会做

没 必 要做 的 事 情 ，
凡 必 要做 的 事 都 在 他 所 有 的 范

围 内 。 因 此
，
如 果 基 督 在 这 里 引 出 比 喻 是 为 了 表

明 ，
他 将 福 音 之 新 （ ｅ ｖａ？ｇｅ ／ ／ ｆｎ ｏＷ ｆａｓ） 与 律 法 之

旧
（

／ｅｇｂ ） 相 分 离
，
这 就 恰好证 明 了

，
他

的 福 音 与 相 分 离 的 律 法 并 非 全 然 无 关 （ ａ ／ ｆｅ？ ｏ ｒＭＷ

ｓ ｅｐａ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ｅ ）〇
？

德尔 图 良在这里直接认 同 了 马克安 的理解 ， 新酒必须装进

新皮袋的教训是指福音所带来的新的秩序必须与律法主导的 旧

秩序划清界限 。 这并不令人惊讶 ， 如前文所述 ， 马克安 的理解

并非断章取义 ， 而是紧贴这段经文的直接上下文 。 德尔 图 良不

得不承认马克安 的理解 ： 福音与律法的分离 出 自 耶稣本人的教

导 。 因此 ， 他也不得不提出一种类似诡辩的反驳 ： 要使耶稣的

教导有意义 ， 福音和律法必是相互联系 的 。 那么 ， 接下来要 回

答的就是二者的联系 ： 福音和律法在什么意义上相互联系 ， 又

以何种方式相互分离 ？ 如 同耶稣基督一样 ， 德尔 图 良使用 了 比

喻 ：

他 的 分 离 正表 明 了 其联结 为 一
，
如果不是他将其

８８

①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４ ． １ １ ． １ ０

， 引文为笔者所译 ， 下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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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离 ，

二 者就会保持 原 样 为 一 。 因 此 ， 我 们 可 以 认

为
，
这分 离 的 方式在 于更新 （ ／

？ ｅ ｒ ｒｅ／ｏ ｒ？ｊ ａ＂ ｏ ？ｅ ／Ｍ ） 、

在￣号ｉｔ充 （ ｐ ｅ ｒａｍｐ ｌ ｉ ｔｕｄｉｎ ｅｍ） 、 在■ 于 复 展 （ ｐｅ ｒ

ｐ ｒｏ／ｅｃ ｆｗｍ ） ，
就好像果 实 与 种 子 相 分 离 ， 即便果 实

来 自 于种子 ；
福音 与 律法 的 分 离 也是如此 ，

福音 出 自

律 法 ， 与 律 法 不 同 却 非 异 类 （ ａ ／ ｆｗｄ ｓ ｅ ｃ／？ 〇 ？

） ， 相 区 别 而 不 相 反 对 （
出 ｖｅｒｓ ｗ ／ｗ ■＊ ￡ ￡／？ 〇？

ｃ ｏｎ ｔｒａｒ ｉｕｍ

＇

）〇
？■

福音和律法 的联 系 和 区别就如 同果实 和 种子 的联 系 和 区

别 ，
二者相互区别 ， 却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。 种子 以及与之相

关的植物生长 比喻既有古希腊一 罗 马的来源 ， 也有圣经的来源 ，

是德尔 图 良最经常使用 的 比喻之一 ， 用 以 比喻事物 的根基及其

发展 。

？ 此处用 以 比喻新 旧约 的关系 ， 正好应对马克安 的挑战 ，

帮助德尔图 良从如下 困境中解脱 出来 ： 他不得不认可马克安的

思想来源 ， 但又必须彻底驳斥 马克安 。 种子和果实的 比喻突显

了二者争论的焦点 ： 福音和律法的确有差异 ， 耶稣也的确开创

了一种不 同于律法时代的新秩序 ， 而 问题在于 ， 这种差异的本

质是什么 。 马克安认为 ， 福音和律法的差异是根本性的 ， 正如

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， 从果子就可 以认出树来 。

？ 马克安从福音

和律法 的差异 中认出 了不 同 的神 ， 那颁布正义律法的创世神必

①德尔图 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４ ． １ １ ． １ １ 。

②参 ＪＪＬ Ｔ ． ＫＯ
’

Ｍａｌｌｅｙ ，
Ｔｅｒｔｕ出ａｎ ａｎｄ  ｔｈｅ Ｂｉｂ ｌｅ ：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， 

Ｉｍａｇｅｒｙ，Ｅｘｅｇｅｓ ｉｓ
 （Ｊ

Ｊｔｒｅｃｈｔ ：

Ｄｅｋｋｅｒ ＆ Ｖａｎ ｄｅ Ｖｅ
ｇ

ｔ Ｎ ．Ｖ ．

， 
１ ９６７

） ， 
６ ８

－７３ 〇

③ 参见《路加福音 ）６ ：４３
－４４

，然而 ， 《马太福音 ＞７ ： １ ６
－２０的上下文更符合马克安的语堤

从
“

坏果子
”

可以辨认假先知 。

８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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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于启示善 良福音的救世神 。

＠ 德尔 图 良 的种子 比喻则表明 ，

福音和律法的差异并不具有根本性 ，
二者形态上的差别并非共

时性的
“

好果子
”

和
“

坏果子
”

的差别 ， 而是历时性的
“

种子
”

和
“

果实
”

的差别 ，
二者的确差异极大 ， 耶稣也的确启示 了不

同于律法 的福音 ， 但不能否认后者 出 自 前者 ， 是前者的有机发

展 。 种子 比喻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同时承认同和异 ，

一方面继承

２ 世纪反马克安 的思想资源 ， 讲述 了福音和律法的联系 ， 另
一

方面也吸收马克安主义的合理处 ， 承认福音和律法的差异 ， 避

免在反驳马克安 的 同 时摧毁 自 身的信仰根基 。 下文将分别 阐述

种子 比喻 的这两个维度 。

二 、 福音成全律法

种子 比喻的第一层含义在于种子和果实的一致性 ， 比喻福

音和律法的一致性 。 在这方面 ， 德尔 图 良充分借鉴和继承了早

期教父反马克安的思想资源 。 与马克安同时代 的殉道者查士丁

（ Ｊｕ ｓ ｔ ｉ ｎｔｈｅＭ ａ ｒ ｔｙ ｒ ） 曾 写过一部反驳他的专著 ， 可惜 已经佚

失 。

② 其传世作品 《 第
一护教篇 》 （ 乃＞＾ 々７ 〇 ／〇幻；

） 简短批评

了 马克安及其教派 ：

鬼魔推 出 本都 的 马 克安 ，
此人现在仍 在教唆人否

认上帝是天地 万物 的 创 造者 ，
也否认众先知所预 言 的

①关于 马克安 的二神 论 ， 参见 Ｈ． Ｊｏｎａｓ ，
ｉｔｅ／Ｚｇｉｏｎ

 （
Ｂｏｓ ｔｏｎ ：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

，

１ ９５８
） ， 

１ ４ １
－

１ ４３ ０

② 爱 任纽 （ Ｉｒｅｎａｅｕｓ  ） ： 《 反 异 端 》 ） ，
４ ． ６ ． ２

， 参 见 Ｑｕａｓ ｔｅｎ
，

Ｐａ／ｒｏ／ｏｇｖ， 
１ ：２０４ 。 本文所引注爱任纽著作 ， 参照 办 系列英译本 〇

９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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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就是上 帝之子 … … 不 少人信此人的 话 ，
似乎唯有

他 才 知道真理 ，
他们还嘲 笑我们 。 然 而 ， 他们 所说的

没有任何证据 ，
他们 只 是 毫 无分辨地被带走……那些

无 力 抬升 自 己脱 离 地 面 的人 ， 鬼魔 曾把他们 、 现在更

是把他们钉在属地 的 事物上 ， 钉在他们 自 己 手 所做 的

ｉ
＿
ｔ（Ｔ〇 ｉ

ｑｙ
ｒ

｜

Ｔｖｏ ｉｑ
Ｋａ ｉ

ｘｅ ｉｐｏｎｏ ｉｒ
ｉ
ＴＯ Ｋ

；
７ｔ ｐｏｏ ｆ

ｊ

Ｘ ． ｔｏｏａｖＫａｉ

Ｊｔｐｏｏ ｔ
｜

ｋｏ ｉ５ ｃｎ ） ；
而 对那 些 专 心 默观神 圣事物 的人 ，

它

们 就暗暗地反击 ，
如果这些人没有 明 智 、 清醒 的 思 维

（
Ｘ〇ＹＫＪ

｜

ｉ ６ｖｏｄｘｐ ｐ ｏｖａ ） ，
没有过纯 洁 （ Ｋａ０ ａ ｐ ６ｖ ） 而

脱 离 （ ６ ７ｉ ａ ０ ｆ〇了 邪 情 私欲 的 生 活 ，
它 们 就驱使他们

陷入不 敬不 虔 。

①

查士丁在这里批评了两类人 ，

一类是被钉在属地事物 ＠ 上

的人 ， 第二类是虽然能够默观神圣事物 ， 但却缺少明智或无力

过纯洁 的生活 。 这两类人都容易受到鬼魔 的诱骗 ， 相信马克安

的教义 。 这里的批评很像柏拉 图所说的那种不从事哲学的人 ，

他们 的灵魂被钉 （ Ｊｔ ｐ ｏ
ｏ ｒ

ｉ
Ｘｏ ｌ ：

） 在身体上 ，

？ 从而依附于属地

①查士丁 ： 《第
一护教篇 》 ，

５８ 章 ， 载査士丁 ： 《护教篇 》 ， 石敏敏译 （ 北京 ： 生

活 ． 读书 ． 新知三联书店 ，
２０ １４

 ） ，４６ 。
［Ｊｕ

ｓ ｔｉｎ Ｍａｒｔ
ｙ
ｒ

， 

Ｄ如
’

Ａ ｉ
ｙ ｉｔｒｏ

／
ｗａ”

 （
Ｆｉ ｒｓｔ Ａ

ｐ
ｏｌｏ

ｇｙ） ， 
ｃｈ ． ５８

， 
ｉｎ

Ｈｕｊｉａｏ
ｐ ｉａｎ

 （
Ａ
ｐ
ｏｌｏｇｙ） ， 

ｔｒａｎｓ ． Ｓｈｉ Ｍ ｉｎｍ ｉ ｎ
 （
Ｂｅ ｉ

ｊ
ｉｎ
ｇ

： ＳＤＸ Ｊｏ 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
Ｃｏｍｐａｎｙ ，

２０ １４
） ， 
４６ ＊

］ 希腊文

摘 自 （ ｈｔｔ
ｐ
ｓ ： ／／ｗｗｗ 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ｃａｔｈ〇 ｌｉｃａｗｎｎｉ £ Ｌ ｅｕ ） ， 依照原文词形引用 。

以下凡引注查士丁皆 出 自该中文译本 。

② 与
“

属地的事物
”

并列的是
“

他们 自 己手所做的工
”

（ ｘｅ
ｉ
ｐ
ｏｎｏ ｉ ｉｒ＾ ） ， 该词也见

于七十士希腊文译本 （ 利 ２６ ： １
，
３０

； 赛 ２ ： １ ８
；１ ０ ： １ １

；１ ９ ： １
；２ １ ：９

；３ １ ： ７
；４６ ：６ ） ， 意为偶像 ， 此

处可呼应査士丁 《第一护教篇 》第九章中对罗马偶像崇拜的批评 ， 参见査士丁 ： 《第一护教篇 》 ，

９ 章 ， 载査士丁 ： 《护教篇 》 ，
７－８ 。

③ 柏拉 图 ： 《 斐 多 篇 》 （ Ｐｈａｅｄｏ ） ， ８３Ｄ ， 希腊 文摘 自 ＪｏｈｎＢｕｍ吐

（
Ｏｘｆｏｒｄ ： Ｏｘｆｏ ｒｄ 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

Ｐｒｅｓｓ
，

１ ９０３
） 。 见于 

ｈ ｔｔ
ｐ

： ／／ｗｗｗ．

ｐ
ｅｒｓｅｕｓ ． ｔｕｆｔｓ ． ｅｄｕ

， 下同 。

９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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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身体 （
ｏ＆ Ｈ 〇ｔ

ｙ ｉＶｉｖｏｖ ） 。

① 然而真正 的哲学家应该遵从理性

（ Ｔ牵 Ｘ〇Ｙｕ＾母 ） ，

？ 摆脱身体的钳制 ， 才能恢复灵魂本身的纯

洁 （ Ｋａ ０ ａ ｐ ６ｖ ） 状态 。

？ 在这部分之前 ， 查士丁论述了 《 旧约 》

对基督 的预言 以及预言的应验 ， 而鬼魔歪 曲预言误导人 。

④ 于

是 ， 马克安作为鬼魔的代言人传扬一个不 同于先知所预言的基

督 ， 那些无法摆脱身体情欲的伪基督徒 ＠ 便被蛊惑 ， 偏离 了正

道 。 马克安主义者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身体和偶像上 ， 不能坚

持遵循理性的哲学生活 ， 而只能理解经文的字面含义 ， 从而被

福音和律法的对立所惑 ， 被马克安的
“

反题
”

（ ａｎ ｔ ｉ ｔｈ ｅ ｓ ｉ ｓ）掳去 。

与之相对 ， 查士丁采用继承 自 斐洛 （ Ｐｈ ｉ ｌ ｏｏｆＡ ｌ ｅ ｘ ａｎｄｒ ｉ ａ ） 的

解经方法来理解福音和律法的连续性 ， 论述 了福音和律法的
“

合

题
”

（ ｓ ｙｎ ｔｈ ｅ ｓ ｉ ｓ ） 关系 。

与查士丁对马克安主义者的批评类似 ， 斐洛也认为 ， 那些

仅凭字面含义来理解圣经 的人是狭隘 的 ， 其灵魂 的 眼睛是盲

的 。

？ 就如同柏拉图对真理和现象的区分 ， 经文的字面意思之

下还隐藏着仅 向灵魂的眼睛显现的含义 。

？ 挖掘经文字面背后

①柏拉图 ： 《斐德若 》 （ ＰＡａｅｒｆｎｗ ） ，
２４６Ｃ 。

② 柏拉图 ： 《斐多篇 》 ，
８４Ａ 。

③ 同上 ，
７９Ｄ 。

④ 査士丁 ： 《第一护教篇 》 ，
２８

－

５７ 章 ， 载査士丁 ： 《护教篇 》 ，
２３４６ 。

⑤ 査士丁 《第一护教篇 》 第 ２６ 章首次提到马克安的门徒 ， 也称其为基督徒 。 同上 ，

２２ 〇

⑥ 斐洛 ： 《恶者常伏击善者 》 ／
＊

〇＃〇／

■

／ ｆｎｓ ｉｔｆｉｏｒｆ  ■？＞／￡／ ）２２ ； 《论醉 》

（ Ｄｅ助ｎｅｔｏ／ｅ ） ，
６５

； 《论梦 》 此 ） ，
１ ． ３９ 〇 参见威廉逊 ： 《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 ：

斐洛思想引论 》 ， 徐开来 、 林庆华译 （ 北京 ： 华夏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３ ） ，

１ ３９
－

１ ４２ 。
［
Ｒ ． Ｗ ｉ ｌｌ ｉ ａｍｓｏｎ

，

Ｘｉｌａｈｕａ ｓｈ ｉｊｉｅ ｚｈｏｎｇ 
ｄｅ Ｙｏｕｔａｉｒｅｎ ： Ｆｅｉｌｕｏ ｓ ｉｘｉａｎｇ ｙｉｎｈｍ

 （Ｊ
ｅｗｓ  ｉｎ  ｔｈｅ Ｈｅｌｌｅｎｉ ｓ ｔ ｉｃ Ｗｏｒｌｄ ： Ｐｈ ｉｌｏ

） ， 
ｔｒａｎｓ ．

Ｘｕ Ｋａｉｌａｉ ａｎｄ Ｌｉｎ
Ｑ ｉｎ＾ｉｕａ

 （
Ｂｅｉ

ｊ
ｉｎｇ

： Ｈｕａｘｉａ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
ｇ 

Ｈｏｕｓｅ
， 
２００３

） ， 
１ ３９

－

１４２ ．

］

⑦ 斐洛 ： 《论特殊律法 》
，

３ ．６ 〇

９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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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种子 比喻为 中 心 的 查考

的隐藏含义就需要
一种柏拉图式的上升 ， 除 了具体的意思之外

还要读 出更为普遍和超越的第二层甚至第三层含义 。

① 例如 ，

律法 中 明令禁止制作偶像 ， 可是当 以色列人在旷野 中 时 ， 摩西

遵循神 的 旨意制造铜蛇 ， 让被蛇咬 了 的 以色列人望这蛇 ，

一望

便存活 （ 民 ２ １ ： ８
－

９） 。 此时便不可拘泥于字面 的理解 ， 否则

就会得 出 神 自 相矛盾 的结论 。 斐洛认为 ， 咬 以色列人的蛇代表

享乐 （
ｆ＾ ｏｖ ｆ

ｊ
） ， 是

“

夏娃之蛇
”

； 与之相对 的 ， 医治 的
“

摩

西之蛇
”

代表与享乐相对的节制 （ ａｆｉ＞９ Ｐ 〇 ＜＾ｖ １
ｌ ） ， 被欲望所咬

伤 的理智需要凝视节制才得医治 。

？

为 了 向犹太人解释 ， 为何被钉十字架这一被律法诅咒之事

（ 申 ２ １ ： ２ ２ ） 却可 以 为人类带来救赎 ， 查士丁提到 了 犹太人所

认可 的解经法 ：

“

先知都会用 比喻Ｏａｐ ａ ＰｏＭ） 和预表 （ ）

把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遮盖起来 。

”
？ 因此 ， 需要如 同斐洛那样 ，

解读 出经文字面含义之下掩盖着 的被 比喻物 。

“

摩西之蛇
”

就

是这样的预表之
一

， 蛇象征罪的权势 ， 铜蛇被举起来预示 了被

钉十字架的基督 。 圣经借这个意象宣告 了 如下奥秘 ： 罪 的权势

凭着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而被战胜 ， 凡信这个记号的人便从罪 中

获救 。

④ 与斐洛一样 ，
查士丁也通过解读出经文背后 的意思来

回避字面上 的矛盾 ， 所不 同之处仅在于 ， 斐洛将经文意象解读

① 参见 Ｐｅｄｅｒ Ｂｏｒｇｅｎ＾ 
Ｐｈ ｉｉｏ ｏｆＡｌｅｘａｒｕＨａ： Ａｎ Ｅｘｅｇｅｔｅｆｏｒ Ｈｉｓ Ｔｉｍｅ

ｄｊｅ ｉｄｅｎ ： Ｂｒｉｌｌ
，

１ ９９７
） ，

１ ４０
－

１ ５７ 。

＠斐洛 ： 《律法的寓意解释 》 ， ２ ．７７
－

８２
， 参见 Ｆ ． Ｃｏ ｌ ｓｏｎ ａｎｄ Ｇ ．

Ｗｈｉｔａｋｅｒ
， 

ｔｒａｎｓ ．

， 

Ｐｈ ｉｌｏ
 （
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， 

ＭＡ ：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

Ｐｒｅｓｓ
， 

１ ９８ １
） ， 

ｌ ：２７２
－

２７７ 〇

③ 查士丁 ： 《与犹太人特里芬的对话 》 ，
９０章 ， 载查士丁 ： 《护教篇 》 ，

１ ８２
－

１ ８３ 。 ［細 ｔ ｉｎ
，

ＹｕＹｏｕ ｔａｉｒｅｎＴｅｌｉｆｅｎ ｄｅ ｄｕ ｉｈｕａ
 （
Ｄｉａｌ ＜＾ｕｅ ｗｉｔｈ  ｔｈｅ Ｊｅｗ Ｔｒｙｐｈ

ｏ
） ， 

ｃｈ ． ９０
， 

ｉｎ Ｊｕｓ ｔｉｎ
， 
Ｈｕｊｉａｏ

ｐｉａｎ
， １ ８２

－

１ ８ ３ ．

］

④ 同上 ，
９ １ 、 ９４ 章 ， 载査士丁 ： 《护教篇 》 ，

１ ８４ 、 １ ８７
－

１ ８８ 。

９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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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观念对象 ， 而查士丁将其解读为基督的预表 。

① 通过这一方

式 ， 律法成为 了福音的预备 ， 而福音则是先知预言的实现 。

爱任纽 （ Ｉ ｒｅ ｎａ ｅｕ ｓ ） 和德尔 图 良都继承 了 这一解经方法 。

与查士丁一样 ，
二者都将 《 旧约 》 预言解读为耶稣基督的预表 。

例如 ， 查士丁对 《 民数记 》 中摩西制作铜蛇的预表论解释也同

样 出现在德尔 图 良 的解经之中 ： 摩西举起的铜蛇预表 了 战胜罪

的十字架 。

？ 在 《 反马克安 》 第三卷中 ， 德尔 图 良提出解释先

知预言的两个原则 。 第一个原则涉及预言的时态 ： 先知 以过去

时态宣告将来的事情 。

③ 第二个原则也类似于查士丁为寓意解

经所做的辩护 ：

④

多 数事物被 以 隐喻 （ ） 、 寓意 （ ａ ／／ｅｇｏ ｒ ｚ

＿

ａｓ）

以及比喻 （ ） 的 方式形 象地 （／ｆｇｗ ｒａ ／ｅ） 预言
，

应该 以 不 同 于 字 面 的含义去理解这些预言 。

⑤

这段文字将古典修辞学与圣经解释学的概念并列 以捍卫寓

意解经 ， 在德尔图 良 的著作 中较为少见 。

？ 我们可 以从与马克

安的论战语境 中理解德尔图 良的寓意解经原则 。 在后文 中 ， 德

①在这
一点上 ， 查士丁的预表论 （ ｔ

ｙｐ
ｏ ｌｏ

ｇｙ 
） 与以斐洛为代表的寓意解经 （ ａｌｌｅ

ｇ
ｏｒ
ｙ 

）

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， 前者根源于历史性而非观念性 。 参见 Ｔ ． Ｆ ．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
， 
ＤｆＷｗｅ Ａｆｅｆｍ／ｎｇ：

ｍ Ｐａｆｒｉｓｆｔｃ ／ｆｅｒｍｅｗｅＭｆｔｃｓ
 （
Ｅｄｉｎｂｕｔ＾ｉ ： Ｔ＆Ｔ Ｃ ｌａｒｋ

， １９９５ ） ， 
９９

－

１ ０２ 。 然而 ， 就超越经文的字

面含义而言 ，
二者又具有相似性。 有学者认为 ， 对预表论和寓意解经的区分并不适用于早期

Ｅ ． Ｏｓｂｏｒｎ
， 

Ｉｒｅｎａｅｕｓ ｏｆＬｙｏｎｓ  （
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：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

ｙ 

Ｐｒｅｓｓ
， 
２００ １

） ， 
１ ８２

－

１ ８４ 〇

②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３ ． １ ８ ．７ 。

③ 同上 ，
３ ．５ ．２

； 査士丁 ： 《第一护教篇 》 ， ４２ 。

④ 参见査士丁 ： 《与犹太人特里芬的对话 》 ，
９０ 。

⑤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３ ． ５ ． ３ 。

⑥ 参见 Ｏ
’

Ｍ＾ｌｅ
ｙ ， 
ＴｅｒｔｕＩＩｉｃｍ ａｎｄ  ｔｈｅ Ｂｉｂ ｌｅ

，
１４ １ １ ６６ 。

９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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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种子 比喻为 中心 的 查考

尔 图 良列举 了保罗解经的例子 ：

① 关于牛 的律法实则是关于人

的 （ 申 ２ ５ ： ４
； 林前 ９ ： ９ ） ； 出水解救 以色列人的磐石就是基督 （ 出

１ ７ ： ６
； 林前 １ ０ ： ４ ） ；

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 比喻凭血气和凭应许

而生 的两类人 （ 加 ４ ： ２２ 以 下 ） ；
人要与妻子连合 的命令是指

着基督和教会而言 （ 弗 ５ ： ３ １
－ ３ ２） 。 这 四个例子 皆 出 自

“

异端

的 使徒
” ②

／〇 ／？ ？〇 ， 在论 战语境 中 指 马

克安所承认的使徒 。 此处明显是针对马克安 ， 即他拘泥于字面

的解经原则 ， 以 至于连他的使徒也不支持其字面解经 。

虽说寓意解经是论证新 旧约连续性所必要的解经方法 ， 但

德尔 图 良在大多数时候对寓意解经都采取谨慎态度 。

一方面 ，

他只在预表论的意义上使用寓意解经 ， 即将律法表述为福音的

预备 ；
另一方面 ， 他采用寓意解经的经文也仅限于无法凭字面

理解 的部分 ，
以及保罗解释过的部分 。

③ 仅在必要时采取寓意

解经的谨慎态度可 以说是所有寓意解经家的共识 ，
这是因为 ，

在对圣经字面上的 自 相矛盾和不合常理之处进行合理化解释的

同 时 ，
也要避免过度解读而损害圣经的权威性和

一致性 。 德尔

图 良对寓意解经的 限制体现为这样一句话 ：

“

我们在解读圣经

时情愿尽可能少地理解 ，
也不要读 出反对圣经的意思 。

” ④ 这

或许直接受到 了爱任纽 的影 响 。

相对于查士丁 ， 爱任纽为后世 留下 了更多应对马克安挑战

的思想资源 。 他将当时存在的所有异端视为
一个前后相继的谱

①德尔图 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３ ． ５ ．４ 。

② 同上 。

③ 参见 Ｏ
’

Ｍａｌｌｅ
ｙ ，
Ｔｅｒｔｕ出ａｎ ａｎｄ  ｔｆｉｅ Ｂ ｉｂ ｌｅ

，
１ ２５

－

１ ２８ 。

④德 尔 图 良 ： 《 论 节 制 》 （ Ｄｅ ） ，
９ ．２２ ：

“

ｍａｌｕｍｕｓ  ｉ ｎ  ｓｃｒｉ
ｐ

ｔｕｒｉｓ ｍｉｎｕｓ
，
ｓ ｉ

ｆｏｒｔｅ
，
ｓａｐ

ｅｒｅ
ｑ
ｕａｍ ｃｏｎｔｒａ

’ ’

。

９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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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， 马克安正处于其中 。 虽然他们 的解经学和神学各不相 同 ，

但具有共 同 的特征 ： 曲解圣经 以及宣扬超越于造物主的启 示知

识 。

？ 因此 ， 驳斥包括马克安在 内 的诸异端的 出发点就是正确

地解释圣经 。 但是爱任纽的论战对象并非都像马克安这样仅 以

字面含义来阅读圣经 ， 恰恰相反 ， 马克安之外的其他
“

诺斯替

主义者
”

极其擅于挖掘经文字面含义之下 的隐藏含义 。

？ 出 于

整体上的反异端考虑 ， 爱任纽必须限制寓意解经的使用 。 首先 ，

爱任纽 同所有的教父解经者一样尊重经文的字面含义 ， 寓意解

经法仅作为辅助的解经方法 ， 只在经文 的字面含义包含 明显矛

盾和不合常理之处时才用 以维护圣经的一致性 ；

③ 其次 ， 寓意

解经不可 以超 出圣经本身的范 围 ， 比喻可 以容纳多重解释 ， 但

只有与圣经文本相一致的解释才是准确 的 ， 因此应该将显 白 的

经文作为解经的 出 发点 ， 而不是相反 ；

？ 最后 ， 对于无法在圣

经范围 内进行解释的经文不应妄 自 解读 ， 而应该像对待无法理

解的 自 然现象一样 ， 承认人的智慧 的有限性 ， 而将其保 留 给具

有无限智慧的圣经作者 以及解经者本人的创造者 。

⑤

①参见爱任纽 ： 《反异端 》 ， １ ． １ ． １
， 在后世研究 中 ， 爱任纽所驳斥 的诸异端被称

为诺斯替主义者 （ ｇ
ｎｏｓｔ ｉ ｃｓ ） 。 在其著作 中 ， 诺斯替主义虽然仅是某个活跃于罗 马 的异端派

别 的 自 称 （ １ ．２５ ．６ ） 。 当代研究者倾向于避免对诺斯替主义进行定义 。 参见林旭鑫 ： 《诺斯

替主义之研究传统和现状评述——兼论 ｙｖｏｍ？ 汉译问题 》 ， 《世界宗教研究 》 ， ２０ １ ７ 年第

３期 ，
１ ８０

－

１ ９０ 。
［
Ｌｉｎ Ｘｕｘｉｎ

，

“

Ｎｕｏｓ ｉｔｉｚｈｕ
ｙ

ｉ ｚｈｉ ｙ
ａｎ

ｊ
ｉｕ ｃｈｕａｎ ｔｏｎ

ｇ
ｈｅ ｘｉａｉ ｉｚｈｕａｎ

ｇ ｐｉｎｇ
ｓｈｕ ： Ｊ ｉａｎｌｕｎ

ｙｖ ｃｏ ｃｎ
＾ 
ｈａｎ

ｙ
ｉ ｗｅｎｔｉ

Ｍ

 （
Ａ Ｃｏｍｍｅｎ ｔａｒ

ｙ 

ｏｎ 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 ｉｓｔｏｒ
ｙ 

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

ａｂｏｕｔ Ｇｎｏｓ ｔ ｉｃ ｉ ｓｍ ： Ａｎｄ  ｔｈｅ

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 ｉｏｎ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ｏｆ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
， 
ｎｏ ． ３

 （
２０ １７

）
：  １ ８０－ １ ９０ ．

］

② 参见爱任纽 ： 《反异端 》 ， １ ． ８ 、 ２ ． １ ０
， 以及 ２ ． ２ １ 以下 。

＠同上 ，
４ ． ３ １ 对罗得乱伦的解释 。

④ 同上 ，
２ ．２７ 。

⑤ 同上 ， ２ ．２８ 。

９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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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种子 比喻为 中 心 的 查考

把三条原则总括起来 ， 就是德尔 图 良所说的
“

宁缺毋反
”

？

（ ｗ ｆｗ ｗｓ ｇ ｗａｗｃｏ ｗ ／ｒａ ） 。 寓意解经法的必要性和限制

性都体现为 以经解经 ， 爱任纽提 出应 以显 白 的经文解释隐晦的

经文 ， 德尔 图 良则更进一步指 出在基督 中显 明 了 隐藏的智慧 。

？

至此 ， 斐洛的寓意解经法被 ２ 世纪的教父们改造成了预表论 ，

即 以显 白 的 《 新约 》 福音解释 《 旧约 》 律法隐晦于字面之下 的

含义 。 这种 以经解经的原则有鲜明 的圣经主义

色彩 ， 即 以圣经的权威性和一致性为前提 ， 认为包含新旧约在

内 的圣经作为一个整体宣扬 了前后一致的启 示 内容 。 律法预表

了福音 ， 福音成全了律法的预表 。

一方面 ， 《新约 》 并不反对

《 旧约 》 ， 而是成全后者 ； 另
一方面 ， 《 新约 》 与 《 旧 约 》 具

有 同等 的圣经地位 ，

一 同构成圣经整体 。 然而 ， 暂且不论 ２ 世

纪时 《 新约 》 正典 尚 未成形 ， 这其中还存在一个对于正统教会

来说颇为棘手的 问题 ： 启示 内容 的一致性是解经的前提 ， 圣经

是启示的载体 ， 而基督徒需要通过圣经来把握启示 ， 这就形成

了一个解释学循环 。

？

爱任纽依靠使徒统绪 （ Ａ ｐｏ ｓ ｔ ｏ ｌ ｉ ｃｓｕ ｃ ｃ ｅ ｓ ｓ ｉ ｏｎ ） 的权威性来

克服解释学循环 。 圣经启示 的一致性是毋庸置疑的 。 因此 ， 在

①德尔图 良 ： 《论节制 》 ， ９ ．２２ 。

② 德尔图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 ５ ．６ ． １ ：
“

ｑ
ｕａｅ ｌａｔｕｒａｉｔ ｅｔ ｉａｎｉ ｓｕｂ ｆｉ

ｇ
ｕｒｉｓ

＾
ａ ＪｌｅｇＭｉ ｉｓ ｅｔ ａｅｎｉ

ｇ
ｍａｔｉｂｕｓ

，

ｒｅｖｅｌａｎｄａ
ｐｏ

ｓｔｍｏｄｕｍ  ｉｎ Ｇｉｒｉｓｔｏ 〇
Ｍ

③ 以圣经整体的含义为解释部分经文的前提 ， 但整体含义的获得又依赖对每
一部

分经文的正确解读 ， 解经的前提同时又是解经的结果 。 对于当代解释者来说 ， 解释学循环根

植于人的生存处境 中 ， 是无法克服的 ， 也不需要克服 。 参见 Ｊ ． Ｇｒｏｎｄｉｉ＾
“

Ｔｈｅ Ｈｅｎｎ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

Ｃ ｉｒｃ ｌｅ
，

Ｍ

Ｔｈｅ Ｂ 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 ｉｏｎ  ｔｏ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
 （
Ｃｈｉｃｈｅｓ ｔｅｎ Ｊｏｈｎ Ｗ ｉｌｅ

ｙ
＆Ｓｏｎｓ

， 
２０ １ ５

）
： ２９９－

３０５ 。

９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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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经时需要从显 白 的经文 出 发 ， 让隐晦的经文与显 白 的经文协

调一致 ， 才能达到正确 的解释 ， 也就是圣经作为整体所启示的

内容且 以这个启示 内容为标准 ， 就可 以判断真知与谬误 、 正统

与异端 ， 而这就被称为真理法则 （ ｒｅｇｗ ／ａ ） 。

① 可 以说 ，

这个法则是圣经的启 示 ， 也是正确解释圣经的原则 。 真理法则

本身的真理性 固然来 自 圣经 ， 但是 由 于异端 曲解圣经 ， 爱任纽

就不得不诉诸圣经之外的权威保证 ， 从而打破真理法则本身 的

解释学循环 。 换言之 ， 除了圣经的启示之外 ， 使徒教会的一致

传承也表 明 了真理法则 的真理性 。 从教义上说 ， 耶稣基督是真

理的教导者 ， 而使徒传承了 耶稣基督的教导 ， 以至于从使徒所

传承的教会的教导天然地具有真理性和权威性 。 这样一来 ， 使

徒统绪就成为真理法则 的根据 ， 也成为爱任纽对异端的指控 ：

他们无法像正统教会那样将法统追溯到使徒 。

？ 德尔 图 良将使

徒统绪及其保证 的真理法则 归 纳 为拒绝所有异端 的纲领性原

则 ， 在 《 反 异端总 纲 》 （ ）

中提 出 ， 并写于一系列反异端著作之前 。

？ 如果说爱任纽和德

①
“

真理法则
”

这一概念见于爱任纽 ： 《 反异端 》 ，
２ ．２７ ． １ ： 比喻的解释是开放

的 ， 如果以 比喻为 出发点进行解经 ， 那么每个人将得 出不同的解释 ， 甚至形成互相对立的教

条 ， 无法获得真理法则 。 这个法则 内容的完整表述出现在 １ ． １ ０ ． １ ， 分别涉及对独一真神 、 耶

録基督 的道成 肉身 以及圣灵的信仰 。 所引拉丁文见于 Ｐｄ／ＴＯ／ｏｇｆａＧｒａｅｃａ （ ｈｔｔｐ
ｓ ： ／／ｗｗｗ．

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ｃａｔｈｏｉ ｉｃａｏｍｎｉａ ． ｅｕ
， 下同 。

② 爱任纽 ： 《反异端 》 ，
４ ． ３ 。

③ Ｐｒａ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 直译为
“

写于之前
”

。

一般认为 ， ｐ
ｒａ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 是罗马法律术语 ， 指一

种法律程序 ， 即辩护方并不直接针对案情进行辩护 ， 而是指出原告提出诉讼的程序不合法从

而取消诉讼 。 参见 Ｊ ．

Ｑｕａｓ ｔｅｎ
＾ 
Ｐａ／ｒｏ／ｏｇｙ  （

Ｗｅｓｔｍｉｎｓ ｔｅｒ ＭＤ 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ｃｓ
，

１ ９８３
） ， 

２ ：２６９
－

２７０ 。

对应的中文术语是
“

抗辩
”

， 但这一法学术语适用的情境似乎与该文的语境并不相符。 异端

没有对正统教会发起诉讼 ， 德尔图 良也显然不处于法庭论辩的语境中 ， 其写作 目 的似乎是要

教导信徒分辨并远离异端 ， 而不是回应异端的指控 。 而该书的最后一章的确表明 ， 未来要针

９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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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 图 良 的反异端争论大部分是围绕对圣经的解释的 ， 那么在
“

总

纲
”

中则直接剥夺 了异端解释圣经的权力 ， 圣经并不属于他们 ，

因 为他们所传扬 的与使徒所传扬 的不
一致 ， 即不符合德尔 图 良

所说的
“

信仰法则
”

 ：

仅有一位神 ，
是世界的造主 ，

除他之外再无 别 神 。

借着他首 生 的道从虚无 中 产 生 万有 。 这道被称 为 他的

儿子 ，

以神 的 名 字 ， 常见 于诸圣祖 ， 常 闻 于诸先知 。

最终从父神 的 生命与 力 量 中 临 到 童 贞 女玛利 亚 ， 在她

的 腹 中 成 了 肉 身 ， 受 生 为 耶 稣基督 。 从那 以 后
， 耶 穌

宣扬新 的律法和对天 国 的 新应许 ， 行大能 ，
被钉十 字

架 ， 第 三天复 活 ， 升上 天并 坐在 父 的 右手边 。 必 然 到

来 的是 ： 被拣选为神 圣者承受永生 与 应许 的 天 国
，
被

定 罪 为 亵渎 者承受永 火 。 这二者都将随着 肉 身
一起复

活 。

①

这一法则是耶稣教导 的 ， 是使徒传承的 ，
也是众多教会所

坚守 的 ， 异端并不在使徒统绪之 中 ， 其所传扬 的就不符合信仰

法则 ， 也就不具备正统教会这样的一致性 。

？

综上所述 ， 对 《 旧约 》 的预表论解释 、 新旧约一致启示的

信仰法则 、 传承这一信仰法则 的使徒统绪 ， 代表 了德尔 图 良对

２ 世纪反马克安思想资源 的继承 ，
也生动地反映在种子和果实

关系 的形象 比喻 中 ： 种子预表 了果实 ， 果实实现或成全了种子

对每一个具体的异端给予具体的回应 ， 说明这个文本的确是写于所有反异端文本
“

之前
”

。

因此 ， 笔者将之译为
“

总纲
”

。

①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异端总纲 》 ） ，
１ ３ ．２

－

５ 。

② 同上 ，
２０

－

２ １ 。

９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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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预表 。 马克安割裂福音和律法的行为就如 同割裂果实和种子 ，

只注意到二者在形态上的差别 ， 而忽略了二者 的本质联系 ， 没

有能够把握住信仰 的法则 。

三
、 福音超越律法

作为 ２ 世纪反异端的思想成果 ， 预表论解释 、 使徒统绪和

信仰法则足 以支持一个不 同于马克安 的 、 对正统教义的 阐发 ，

但德尔图 良是否足 以凭之从理论上彻底驳倒马克安呢 ？ 我们很

难毫不犹豫地给 出 肯定 回答 。 马克安之所 以对正统教会构成 巨

大挑战 ， 并不是因 为其荒谬 ， 而正是因为其思想具有某些合理

性 ， 而反马克安的教父们也不得不正视这些方面 。

２ 世纪教父 以使徒统绪为真理传承的依据 ， 并 以此来批驳

异端 ， 德尔 图 良更是 以之为纲领性准则 ， 用

来剥夺异端的圣经解释权 。 然而 ， 尴尬的是 ， 无论爱任纽还是

德尔 图 良 ， 在追溯 自 己教会的使徒统绪时都显得力不从心 。 爱

任纽可 以详细说明罗 马教会的使徒统绪 ，

① 可 以凭借波利卡普

（ Ｐｏ ｌｙ ｃ ａ ｒｐ ） 的使徒传承说明士每拿教会的使徒性质 ， 同时讲

述马克安被波利卡普斥责的故事 ， 从而将他排除在使徒统绪之

外 。

？ 但是 ， 他却没有交待 自 己所在的里 昂教会的使徒统绪 。

延续爱任纽使用使徒统绪来攻击异端的方法 ， 德尔图 良也同样

只从法统上确认了 罗 马和士每拿教会的使徒统绪 ，

？ 对于罗 马

１ ００

①爱任纽 ： 《反异端 》 ，
３ ．３ ． ３ 。

② 同上 ，
３ ． ３ ．４ 。

（Ｄ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异端总纲 》 ，
３２ ．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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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非洲教会的传承关系则语焉不详 。

？ 因此 ， 虽然使徒统绪在

理论上可以一劳永逸地排除异端 ， 但 ２ 世纪教父实际上 已经很

难追溯所有教会的传承情况 。 爱任纽将异端的传承谱系追溯到

使徒所谴责的术士西 门 ， 从而使得异端与使徒教会无缘 。 但从

德尔 图 良追溯使徒统绪 的段落 中 ， 我们可 以看 出 ， 异端并不承

认爱任纽分配给他们的传承谱系 ， 而是如正统教会一样将 自 己

追溯到使徒 。

？ 既然教父们难 以追溯 自 己教会的使徒统绪 ， 异

端也 自 称 出 自 使徒 ， 那么这一准则事实上就难 以胜任分辨异端

的任务 。

然而 ， 德尔 图 良认为 ， 异端分子对使徒统绪的追溯必然失

败 ， 因 为他们 的教义 自 相

分歧和矛盾 ， 与使徒教义的一致性不相容 ， 而这就说明 ， 异端

并不具有使徒统绪 。

？ 教义 的一致性是判断使徒统绪的依据 ，

即便是无法追溯到使徒统绪的新教会 ， 只要他们与使徒教会在

信仰 内容上保持一致 ， 也能视为属于使徒的

（ ｈ ｏ ｗａ
／

ｊ ｏｓ ／ｏ ／ ｆ ｃａｅ ） 。

④ 这种将教会与使徒统绪相联系

的一致信仰就是前文所述的信仰法则 ，
也正是在信仰法则 的检

验下 ， 德尔图 良的迦太基教会才从属于罗 马教会的使徒统绪 。

？

因此 ， 问题在于 ， 使徒统绪不单没有克服信仰法则与圣经之间

的解释学循环 ， 其本身与信仰法则之间也存在循环论证 ： 使徒

①德尔 图 良 ： 《 反异端总纲 》 ，
３６ ．２

－

４ ：
“

ｈａｂｅｓ Ｒｏｍａｍ ｕｎｄｅｎｏｂ ｉｓ
ｑ

ｕｏ
ｑ
ｕｅ ａｕｃ ｔｏｒｉ ｔａｓ

ｐ
ｒａｅｓｔｏ ｅｓ ｔ ． ． ． ｖｉｄｅａｍｉ＾

ｑ
ｕｉｄ ｄｉｄｉｃｅｒ ｉ ｔ

，
ｑ
ｕｉｄ ｄｏｃｕｅｒｉｔ ： ｃｕｍ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 ｓ

ｑｕｏｑ
ｕｅ ｅｃｃ ｌｅｓ ｉｉｓ ｃｏｎｔｅｓｓｅｒａ ｔ ｉｓ

Ｍ

〇

②同上 ，
３２ ． １ ：

Ｍ

Ｃｅｔｅ ｒｕｍ ｓ ｉ
ｑ
ｕａｅ ａｕｄｅｎ ｔ  ｉｎ ｔｅｒｓｅｒｅｒｅ ｓｅ ａｅ ｔａｔｉ ａｐ

ｏｓ ｔｏ ｌｉｃａｅ ｕｔ  ｉｄｅｏ ｖ ｉｄｅａｎ ｔｕｒ

ａｂ ａ
ｐ
ｏｓｔｏ ｌｉ ｓ  ｔｒａｄｉｔａｅ

ｑ
ｕｉ ａ ｓｕｂ ａ

ｐ
ｏｓｔｏ ｌｉ ｓ  ｆｕｅｒｕｎｔ

＾

ｏ

③ 同上 ，
３２ ．５ 。

④ 同上 ，
３２ ．６ 。

⑤ 参见 Ｂａｍｅｓ
，

６４
－

６７ 。

１ 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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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绪确保教会教导符合信仰法则 ； 信仰法则又证明 了教会的使

徒统绪 。 甚至在德尔 图 良的个别文本 中 ， 信仰法则 的效力也超

越 了使徒统绪 ：

即便是从柔嫩 、 优质 、 无 可挑剔 的橄榄的核 中 ，

也会长 出 贫瘠的枝叶 ； 即便是从最甜 美 的 无花果 的 种

子 中 ，
也会 长 出 轻 薄 的 野无花果 。 异端也是如此从我

们 的 果子 中 兴起 ， 却 不 属 于我们 ；
他们 本 出 自 真理 的

种子 （ ｇｒａ？ Ｍ ／Ｍ
） ， 却 因 谬误而 野蛮 生长 。

①

在这里 ， 德尔 图 良突然承认异端可能 出 自 使徒 ， 但是其教

义却不符合使徒教会的信仰法则 。 这里的种子 比喻与之前 比喻

新旧约关系 的种子 比喻有异 曲 同工之妙 ： 异端或许具有与正统

教会同样的使徒来源 ， 但是其教义却截然不 同 。 尽管我们不能

单凭这句话来判断德尔 图 良对于使徒统绪的态度 ， 但至少说明 ：

信仰法则并不依据使徒统绪 ， 后者并非前者之真理性的唯一条

件 。 对马克安的批驳还是要 回到对圣经的解释上 。

虽 然斐洛 以 降 的寓意解经家都承认和维护 经文 的字面含

义 ， 但也 同时承认 ， 仅凭字面含义不足 以对圣经达成正确 的理

解 。 在前文
“

铜蛇
”

的例子 中 ， 如果没有字面之外第二层含义

的解释 ， 其字面含义将陷入混乱 ，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废弃字面

的含义 ， 但在价值序列上 ， 经过寓意解释的字面含义要次于被

解读出 的隐藏含义 。 所谓的预表论解释就在于用 《新约 》 解释

《 旧约 》 ， 反之 ， 如果不将 《 旧约 》 解释为 《新约 》 的预表 ， 《 旧

约 》 的字面含义就会陷人混乱 。 这的确将新 旧约统一成 了一个

１ ０２

①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异端总纲 》 ，
３６ ． ７

－

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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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 ， 福音成全律法 。 换言之 ， 若无福音 ， 律法就是残缺的和

混乱的 。 但是反过来 ， 律法对于福音的意义和必要性何在呢 ？

在为基督教辩护时 ， 查士丁 以 《 旧约 》 先知 的预言作为证

据 ， 来说明耶稣基督为真神 的儿子 ， 而非凭巫术行奇迹 ， 耶稣

基督的行迹皆有预言作为背景 。

？ 这种观点并不独特 ， 传世福

音对耶稣生平的记载便处于这样的语境之中 。 德尔 图 良也使用

这一论据来反对马克安的没有历史根据的基督论 ： 耶稣基督降

世之前的预言证明 了他的神子身份 ， 而马克安的基督是突然 出

现 ＣＡ ｒ ｉｓ ／ ｉｗ ） 的 ， 没有可信度 。
② 从这个角度 出 发 ，

我们可 以说 ， 律法为福音提供了必要的辩护 ， 是福音真理性的

证据 ， 但并非根据 。 因为 只有在福音的光照下 ， 经过预表论解

释的 《 旧 约 》 才能为 《 新约 》 提供辩护 。

？ 换言之 ， 福音 的真

理性是在先的 ， 律法所提供的辩护只适用于未接受福音的人 ；

对于 已经找到并相信基督真理的人 ？ 来说 ， 律法的证据对他的

信心似乎并无必要 。 作为对福音的 比喻和预表 ， 律法只具有暂

时性 的意义 ， 而当真理显现时 ， 比喻的字面意思就失去 了意义 。

正如查士丁在论及遵守摩西律法的必要性时所说 ：

何烈 山 上颁 布 的 律 法现在 已 成 了 旧 的 ，
而 且 只 属

于你们 （ 犹太人 ） ，
这律法却是 为普世賜 下 的 。 如今 ，

律法对律 法 ，
后 来 的律法废除 了 先前 的律法 ；

同 样 ，

①査士丁 ： 《第一护教篇 》 ，
３０ 、 ５３ 、 ６３

， 载 《护教篇 》 ，
２４

－

２５ 、 ４２ 、 ５ １ 。

②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３ ．２

－４ 。

③ 在抨击马克安的基督论缺乏历史根据之后 ， 德尔图 良立即阐述了预表论的解经原

则 。 同上 ，
３ ． ５ 。

④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异端总纲 》 ，
８
－

１ １ 。

１ ０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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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来 的 约 也终止 了 前约 ，

一 个永恒 的 、 最后 的律法 ，

即基督 ，
已 经赐给 了 我们 。

①

摩西的律法只属于犹太人 ， 属于旧 的时代 ， 而基督 的律法

是永恒的 、 普世的 ， 取代和终止 了摩西的律法 。 虽然摩西的律

法作为预表并不与福音相冲突 ， 但在信仰上失去 了必要性 ， 基

督徒不必遵循摩西的律法 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， 预表论并不能

彻底否定马克安编撰 《新约 》 的合理性 。 这或许是 因为 ， 马克

安代表 了 内 在于基督教 的一种 以基督信仰 为 中 心 的超越性精

神 ，

？ 他的全部教义都本于福音 ， 认为得救与律法和知识无关 ，

而全在于信心和恩典 。

？ 在福音和律法之间建立历史性联系 的

同时 ， 反马克安的教父们也要避免律法主义对基督精神 的损害 ，

因此一方面强调福音和律法的一致性 ， 另
一方面 ， 尤其是针对

犹太人时 ， 要 阐述律法的有限性和福音 的超越性 。 在这一方面 ，

德尔 图 良 的 《 反犹太人 》 （
ｊ ｄｖｅ ｒｓ ｗ ｓ／ｗｄａｅｏｓ） 与查士丁的 《 与

犹太人特里芬 的对话 》 如 出
一辙 ：

过去 所有此类 （ 关 于安息 日 、 割 礼 、 律法 、 祭仪 ）

诫命被属 肉 地给 予 以 色 列 民 ，
如今古 老律 法和礼仪的

诫命过去 了
， 新 的律法 、 属 灵祭仪 以 及 《 新约 》 的 承

①査士丁 ： 《与犹太人特里芬的对话 》 ， １ １
， 载査士丁 ： 《护教篇 》 ，

８７ 。

② 参见林前 １ ：２２
－

２４ ：
“

犹太人是要神迹 ，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。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

架的基督 。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， 在外邦人为愚拙 。 但在那蒙召的 ， 无论是犹太人 、 希利尼人 ，

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， 神的智慧 。

”

③ 诺斯替研究的权威约纳斯 （ Ｈａｎｓ Ｊｏｎａｓ ） 反对哈纳克 ， 而将马克安置于诺斯替主

义者之列 ， 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安的思想在诺斯替 主义者 中 的独特性 ， 参见 Ｊｏｎａｓ ， Ｇ／ ｉｏｓｆｔ

＇

ｃ

及ｅ＂ｇ／ｏｎ
，

１ ３７
－

１４４ 。

１ ０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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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到 来 了 ， 在耀眼光芒 中从 高 天赐 予 坐在 黑 暗 中 、 拘

于死亡 阴 影 中 的 我们 。

①

过去的律法是暂时的 （ ） 和属 肉 的 （ ｃａ ｒ？ａ ／ Ｚｓ） ，

只 限于犹太人 ；
而新 的律法是永恒 的 和 属灵 的

Ｕ／
ｎＷ ／ａ ／ Ｚｓ ） ， 必将取代 旧 的律法 。 德尔 图 良甚至将耶稣基督

所宣扬 的新法 （ 《 〇 ｖａ／ｅｘ
） 和新 的应许 （ ｎ ｏ ｖａ ／

？ ｒｏ？ｎ

＿

ｓ ｓ Ｚｏ ） 写

进 了信仰法则 ， 作为正统教会区别于异端的传承内容 。

？

反 马克安 的教父们 既肯定福音和律法 的历史性联 系 ， 又

强调耶稣基督 的超越性地位 ， 其间可能 的矛盾集 中体现为万

物 与 基督
“

同 归 于 一
” ③

（ ＡｖａＫ Ｓ ｔ
ｐ
ａＸａ ｉｄｍａ ｃｒＧａ ｉ ） 的 教 义 。

在基督教思想史上 ， 这被称为
“

同 归 于一论
”

（ ｔｈ ｅｔｈｅ ｏ ｒｙ〇 ￡

ｒｅ ｃ ａｐ
ｉ ｔ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 ） ， 爱任纽 的 《 反异端 》 对此有 充分展现 。

一

方面是 ， 创造史和救赎史 同归于一 。 耶稣基督作为第二亚 当 ，

将亚当 以来 的全部人性总归于 自 己 ， 而在每一个行为 中又扭转

亚 当 的错误 ， 从而克服人性 中 的罪 ， 与神和好如初 。 另一方面

是 ， 神性和人性同归于一 。 耶稣基督是整个救赎计划 的 中心和

顶点 ， 包含万物且超越万物 ， 参与人性并完善人性 。

？“

同归

于一
”

表达 了救赎计划 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， 而救赎计划在历史

中 的展开则表现为不 同 的发展阶段 ，

“

神 的任何行为都是他安

排 （ ｅ ｃ ｏ ｎ ｏｍｙ
） 的一部分 ， 而他安排的每一部分都在与 同 归于

①德尔图 良 ： 《反犹太人 》 ，
６ ． １ 。

②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异端总纲 》 ，
１ ３ ．４ 。

③ 希腊文出 自弗 １ ： １０
， 以原文词形引用 ， 见于网站 ｈｔｔｐｓ ：／／ｂ ｉｂｌｅｈｕｂ ． ｃｏｍ／

ｔ ）

④
“

同归于
一论

”

的两个含义可参见 Ｏｓｂｏｍ
，
Ｊ／ ＴＣＴｉａｅｗｓ ９７

－

１ ０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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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■

（ｒ ｅ ｃ ａｐ ｉ ｔｕ ｌａ ｔ ｉ ｏｎ） 的联系 中被定义
”？

。 就这样 ， 救赎计划

的历史展开与基督总归万物的超越性被奇妙地统一于一个概念

之中 。 从这个视角 出 发 ， 律法和福音也是同归于一 的 ，
二者既

是不可分割 的救赎计划整体 ， 又各 自 属于这一计划实现过程 中

的不同发展阶段 ， 而使万物 同归于一的耶稣基督既是救赎计划

的完成 ， 又是救赎计划 的全部 ， 他所启示 的 《 新约 》 宣告了前

一个历史阶段 中 的摩西律法 的终结 。

？ 事实上 ， 对于爱任纽而

言 ， 神 的救赎计划 的历史展开可 以表现为各种不同 的 阶段 ， 对

应不同 的约 （ ） ，

？ 摩西律法只是历史 中 的一＂

ｔ
＊

阶段 ，

但其 中却隐藏着万物同归于一的耶稣基督 。

？

同归于一 的基督与救赎的历史发展之间 的张力 ， 同样主导

了德尔 图 良对律法和福音关系 的认识 ， 律法通过预表确证 了福

音 的真理性 ， 与福音一起传递 了一致的信仰法则 ， 但却 只是救

赎史 的一个阶段 ， 最终要被福音所取代 。 德尔 图 良 的种子 比喻

可 以形象地描述其 中 的奥秘 ： 种子潜在地是果实 ， 果实是种子

发展 的最后阶段 ， 取代 了种子 ， 却也是种子的完全实现 ， 与种

子 同归于一 。

德尔 图 良对救赎历史的阶段划分与爱任纽的类似 ：

？ 神首

先为亚 当立法 ， 接着是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之间 的古圣祖 ， 然后

是摩西 ， 最后是基督 的降临 ， 不同 的时期适用不同 的律法 。 律

①Ｏｓｂｏｍ
，
／ｒｅ？ａｅＭｓ 〇ｙＸ＞ｗｗ ，

９８ ， 笔者译 ， 中译词
“

安排
”

与
“

同归于一
”

均出 自 《 以

弗所书 》 １ ： １０ 的和合本中译 。

② 爱任纽 ： 《反异端 》 ，
４ ．４ ．２ ０

③ 同上 ，
３ ． １ １ ．８ ，

—共有四个约 ， 分别对应于亚当 、 挪亚 、 摩西与耶稣基督的福音 ；

这部分的希腊文版本中的四约对应于挪亚 、 亚伯拉罕 、 摩西和耶舞基督 。

④ 基督是圣经中隐藏的财宝 ， 参见爱任纽 ： 《反异端 》 ，
４Ｕ 。

⑤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犹太人 》 ，
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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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的不 同并非有不 同 的神 ， 而是 同一个神 出 于 同一个救赎计

划而对律法进行 了更新 。 爱任纽更多地从人神之间 的互动关

系来描述律法 的更新 。 神最早是将作为 自 然诫命

的 十诫颁予人 ， 但 因 为 以 色列人的信心软弱 与不

顺服 ， 才在十诫之外增添许多律法 。

？ 而德尔 图 良 的描述更多

地表明律法 自 身的有机发展 。 例如 ， 伊甸 园 的禁果之律就 已经

潜在地包含 了摩茜律法 ：

在伊 甸 园 中 赐 予 亚 当 和夏娃 的 原 始律法就如神 的

全部诫命之母 。 如果他们 爱主他们 的 神 ，
就不 会干犯

他 的诫命 。 如果他们 爱邻人 ， 即 爱他们 自 己
，
就不会

相信蛇 的话
，
不会在 干犯神 的诫命而 失去 不 朽 的 意 义

上互相 杀 害 。 他们 会禁绝偷盗 ，
若非偷偷品 尝 了 那树

的 果子 ， 急 于将 自 己 隐 藏在树下 以躲避主 的 目 光
，
他

们也不 会作假见证 ，
如果不是相信魔鬼所说的 他们将

相似 于神 。 因 此 ，
也就 不会 冒犯 父 亲 ， 即他们 的神 ，

他从泥 土 中造 了 他们
， 仿佛从母 亲 的腹 中 所造 。 若 非

品 尝 禁果 ， 他们也没有贪 恋他人所有的 。

⑦

亚 当 和夏娃 因 为违背 了
“

不 可 吃
”

（ 创 ２ ： １ ７ ） 的诫命 ，

从而也就违背 了摩西律法 ：

“

爱主
”

和
“

爱邻人
”

是一切律法

的 总 纲 （ 太 ２２ ： ３ ６
－４０

； 可 １ ２ ： ２ ８
－

３ １
； 路 １ ０ ： ２ ７） ，

“

不 可 杀

人
” “

不可偷盗
” “

不可作假见证
” “

当孝敬父母
” “

不可贪

恋他人所有
”

则 是十诫 的条 目 （ 出 ２０ ： １ ２
－

１ ７
； 申 ５ ： １ ６－２ １

；

⑥爱任纽 ： 《反异端 》 ，
４ ． １ ５ 。

⑦ 德尔图 良 ： 《反犹太人 》 ，
２ ．４

－

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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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 １ ９ ： １ ８ － １ ９
；
可 １ ０ ： １ ９

； 路 １ ８ ： ２０
；
罗 １ ３ ： ９） 。 对禁果 的干犯

导致 了对摩西律法的违背 ， 最初 的禁果之律是普遍性的总纲 ，

内含 后世的所有具体诫命 ， 而 当时机成熟时 ， 原初

律法就会长 出 后来 的成形 律法 。

？ 在

这里 ， 我们可 以 明显地看 出 种子 比喻的影响 ， 潜在律法的实现

有赖于有机生长 （ ｇｅ ｒｗ ｚ＞ｚ ａ ｒｅ ） 。 福音与律法 的关系就好像是

原初律法有机生长过程的两个阶段 。 其中 ， 福音是律法的更新

（
ｒｅ／ｏ ｒ ／ｎ ａ＂ ｃ？

） 、 扩充 和发展 （ ｐ ｒｏ／ｅｃ ｆＭＳ ） ，

②

这三个词所描述的其实是 同一个生长过程 。 福音成全律法的 同

时也取代 了律法 ， 正如果实成全并取代 了种子 。

如果说爱任纽 的
“

神圣安排
”

是神 的意志的历史性体现 ，

德尔 图 良 的种子 比喻则更多地体现 了历史 自 身的逻辑 ， 即神 的

第一条律法 中 已然潜在地包含 了所有的历史发展 ， 包含了全部

的摩西律法和基督福音 。相对于爱任纽的凭意志主宰历史的神 ，

德尔 图 良种子 比喻所体现的神是斯多亚主义 的 ， 预定 了全部历

史 。 福音对律法的取代和超越 ， 更像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从

潜在到现实 的发展 。 很难相信 ， 德尔 图 良用种子 比喻来形容福

音和律法的关系 ， 其传世名言却是 ，

“

因为荒谬 ， 所以相信
”
？

，

以及
“

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
”？

。

① 德尔图 良

？ 德尔图 良

（Ｄ 德尔图 良

？ 德尔图 良

《反抚太人 》 ，
２ ．６ 。

《反马克安 》 ，
４ ． １ １ ． １ １ 。

《论基督的 肉身 》 （ Ｄｅ Ｃａｍｅ ＣＡｒｉｓｒｉ ） ，
５ ．４ 。

《反异端总纲 》 ，
７ ．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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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结 论

德尔 图 良 的种子 比喻形象地将福音和律法统
一为有机的整

体 ， 既承认二者之间 的连续性 ，
又保 留 了二者的差异 。 如果我

们暂且不论五卷本的 《 反马克安 》 ， 只就德尔 图 良对福音和律

法关系 的思考来说 ， 他并没有完全站在马克安 的对立面 ， 而是

在接受马克安 的福音主义的基础上 ，
以新 旧 约 的连续性来限制

他的极端立场 。

从教义史的角度来看 ， 与其说他的种子 比喻是在反驳马克

安 ， 不如说是在调和两种不 同 的圣经立场 ， 从而将新 旧约 的一

致性和福音的超越性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
一起融人基督教教

义 中 。 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尔 图 良与马克安 的相似之处 ， 就会更

加认同这一结论 ， 例如他对于福音的严格字面理解 ； 在 《致殉

道者 》 、 《 护教篇 》 （却 〇 ／〇ｇｅ＂Ｃ Ｍ ？２ ） 、 《论

偶像崇拜 》 等著作 中所展现 的那种超越于世

界之外的神 ；
以及 向更具有圣灵论 （ ｐ ｎ ｅ ｕｍａ ｔ ｏ ｌ ｏ ｇｙ ） 意味 的孟

他努主义 （ Ｍ ｏｎ ｔ ａｎ ｉ ｓｍ ） 的转变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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